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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流行考 

吴艳红

    【内容提要】在传统的五刑制中，流刑处于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以有效惩治降死一等的重罪作为预

定目标。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从隋唐以来，流刑惩治力度不足的问题一直很突出，在降死一等重刑的层

面，宋、金、元等朝代均采取了不同的调整措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本文对明代的流刑进行了通贯的

考察。文章认为，早在明初洪武一朝，传统流刑已经基本废而不用。《大明律》定以流罪的条目基本

以"宽"、"减"的形式，以徒役或以赎免的方式得到落实。而流刑所承担的司法任务则由五刑之外的口外为

民与充军，主要是充军来完成的。 

    【关键词】明代流刑口外为民充军 

    一 

    隋唐之际，以徒流刑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确立。在五刑制的确立中，流刑的出现具有特别

的意义。流刑的来源虽早，然秦汉以来，这种以乡土观念为前提的惩治方式并未得到经常的实施，这意味

着其惩治力度如何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司法实践的检验，这明显与死刑、徒刑、笞杖刑不同。其次，在秦汉

以来零星出现的"流"，多将犯人流至边方，其实施的重心仍在劳役，而非流远本身，这与五刑制中流的特

征也有很大的差距。[1]流刑在南北朝后期进入五刑体制，占据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并改变自己以

劳役刑为重心的特征，而以把犯人流至远方作为主要的惩治内容，其中恐怕与魏晋之际法律儒家化的背景

有密切的关系。《唐律疏议》注解"流刑三"一条，称，"《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

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盖始于唐

虞。今之三流，即其义也。"[2]这可能是对这一历史事实最好的注解。 

    正是因为流刑进入五刑制有这样较为特殊的背景，尽管五刑制的确立在中国古代刑罚史上具有里程碑

的意义，五刑制本身从一开始也是有缺陷的。流刑惩治力度不足，与其在五刑制中的地位不相符合是其中

的关键问题。这一点在五刑制刚刚确立的唐代就已经十分明显。 

    唐代流刑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均居役一年，且不加杖。[3]官员流者不需居

役，只附籍当地，如同百姓，待期限一满，"有官者得复仕"。[4]普通罪犯居役一年后，也附籍当地，流限

一般为六年，不应流而特流者为三年。期满，即可返回原籍。对于这种流刑的惩治力度，北宋熙宁中，大

臣曾布有明白的解说："---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

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井，转徙四方，固不

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5]可谓一语中的。还可以再与次流刑一等的徒刑相比

较。唐代徒刑五等，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虽无流远之苦，然"著钳若

校"，在官吏监督下进行无偿劳动的时间，却比犯流刑者要长。徒刑实际惩治的强度，与流刑相去不远，

甚至轻重有所倒置。 

    隋唐以后，五刑制基本为以后各朝代继承，成为官方明文规定的刑罚体系。为此，解决流刑三等惩治

力度的不足也成为各朝代重要的司法课题。宋代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定"折杖法"，以杖折徒流，流

刑四等即改为加役流，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决脊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决脊

杖十八，配役一年；流二千里，决脊杖十七，配役一年。[6]宋代独具特色的刺配由此得到充分的发展。

[7]宋代刺配集刺、杖、流于一身，堪为降死一等的重刑，自宋初作为免死的刑种出现以后，行用逐渐频

繁，法规日见繁密，实施日见规范，为司法者所倚重至于出现滥施的局面。刺配起到的其实是五刑制中流

刑本应承担的任务。金人明言流刑"非今所宜"，而以徒代流，即二千里比徒四年，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

半，三千里比徒五年。[8]《大金国志》载："徒者，---实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皆死罪也。"[9]
传统的五刑制下，徒刑从一年至三年分为五等，《大金国志》称金代徒刑至于五年，又言五年以上为死



罪，传统流刑为徒刑所代已成为事实。 

    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元代的"新流刑"。[10]所谓的"新流刑"是指流远与出军。它们都是从蒙古族古老的惩

治方式中脱胎而来的，从元代建立以来一直得到实施，并且有日见倚重的趋势。出军与流远的主要去所在

素为"瘴疠"之地的湖广与北鄙的辽阳。[11]罪犯一般是南人发北，北人发南。出军的罪犯到达配所之后，

主要是"从军自效"，以增强边方镇戍军伍的实力，流远的罪犯似以屯种为主。原则上，除了大赦，出军与

流远的罪犯要终老发配之地。与传统流刑相比，其惩治力度之强不言而喻。出军与流远起初并行，至元仁

宗、元英宗年间，出军逐渐进入流远刑，使流远刑成为一种包括多种惩治方式，具有多种层次的刑罚，并

进而进入了国家法定的刑罚体系。《经世大典?宪典》规定的五刑制中，流刑被正式界定为"流则南之迁者

之北，北之迁者之南"。[12]这标志着包括了出军的元代的流远刑成为一种新的流刑，并正式代替了五刑

制中传统流刑的位置。 

    就唐代以后各朝实际应用中的刑罚看来，死刑、徒刑、笞杖刑的实施相对比较稳定，而降死一等重刑

的调整却是十分频繁的。在这样的调整之下，传统流刑基本没有得到行用，真正承担惩治降死一等重罪任

务的，是各朝代根据当时的需要和本朝的特征创建的新的惩治手段。 

    明初律、令明确规定，以传统的五刑制为国家法定的刑罚体系，其中流刑仍分传统的二千里、二千五

百里、三千里三等。其中，《大明律》规定的处以流刑的条目约有45条。适用的对象分缘坐与实犯流刑两

种。就设置的惩治力度而言，流刑仍处于传统的死刑与徒刑之间。如《刑律》"谋杀人"条规定，凡谋杀

人，若伤而不死，造意者绞；从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功者，杖一百，徒三年。[13]那么，

《大明律》规定的传统流刑将如何落实？而最重要的，明代将如何解决已经为历史所证实了的传统流刑的

不足？降死一等重罪的惩治如何有效实现？ 

    二 

    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二月，《大明令》和《大明律》同时修成。关于流刑，《刑令》一条规

定，"凡官吏犯赃至流罪者，不问江南江北，并发两广福建府分及龙南、安远、汀州、漳州烟瘴地面安

置，其上项烟瘴地面附近州府之人犯赃并发迤北边塞处所。"[14]《大明律?名例》"徒流迁徙地方"条下也

规定："流三等，照依地里远近定发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安置。直隶府州流陕西；福建布政司府分流山

东、北平；浙江布政司府分流山东、北平；江西布政司府分流广西；湖广布政司府分流山东；河南布政司

府分流福建；山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陕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广西布政司府分

流广东；广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四川布政司府分流广西。"[15]两者的共同特征在于，首先，尽管法典

规定了流刑三等的距离，法律在此之外却又设置了流犯具体的发送去所。传统流刑作三等的区别，本是为

实际发配作标准的，这样，区别显然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再者，就规定的去所而言，两者都具有南北

易置的特征，即南方流犯发北，北方流犯发南。北方多为边塞之地，南方都为烟瘴荒芜之所。这与传统流

刑的发配特征也显然是不符合的。这意味着，尽管在刑制中，法律规定的流刑具有传统的特征，但即便是

在法律的层面上，这种传统已经是不完整的了。 

    大致在洪武十八年以前，明代流刑在一定规模之内得到实施。流犯的编发就是按照上述律、令规定的

具体地理位置发送，不作三等的区别。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三月丙戌的大赦诏专门提到，"安置、

徒流未至地方者，---并释还乡。"同月，朱元璋对刑部的诏令即为上文的"地方"提供了注解："犯流徒罪者

不宜处以荒芜之地，但定其道里远近，令于有人民处居之，以全其生。"[16] 

    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流犯则以"输役"来代替实际的流放。输役的方式多种多样。仅《实录》的记载来

看，洪武八年至十八年，十年间，太祖曾有三次对刑官下达如下的处置命令：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

二月甲午，太祖下令，命流罪犯人"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种"；洪武十六年（公元1382年）正月，令流罪

犯人代农民力役，以赎其罪；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六月，又命法司，罪人应流徙者，发凉州木速

秃、杂木口、双塔儿三递运所充车夫，俾运军需。[17] 

    传统流刑的废而不用此时已经初露端倪。 

    为了加大社会治理的力度，在洪武十八年及以后的一两年内，朱元璋连续颁布了著名的四编《大

诰》。为保证《大诰》的流传，在《大诰》首篇，即《御制大诰》的篇末，朱元璋明确规定，官民犯罪，

若持有《大诰》，笞杖徒流罪名可减罪一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条《诰》文同时也规定了，如果没有《大

诰》，还要罪加一等。[18]但是，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再提减等问题时，并未提及《大

诰》加等之事，只规定"法司议罪各引《大诰》减等，若遇恩例，则通减二等"[19]。以后，"《大诰》减

等"几乎成为专有名词，"《大诰》加等"却罕有提及。[20] 



    《大诰》颁行之后，以朱元璋对《大诰》的重视，《大诰》减等的命令应该很快得到了遵行，[21]并
应该有普遍的实施。而洪武末年对《大诰》及相关命令的重申，更使《大诰》及"减等"的命令进入了祖制

的范围，得到遵奉。弘治年间，吏部主事杨子器上疏，其一条云，"今内外问刑衙门宜追审犯人果有无

《大诰》，有者，始许减等论罪，不可仍前概拟为有《大诰》，虚减其等。"[22]在地方，也有如下的记

载："乡之人有自官司讼回者，曰，某也罪，流罪徒而里而年不等，某也罪，杖罪笞而数不等，俱有《大

诰》减等。---问于乡之长老，始知亦制也，内自司寇部，外而诸司，但问刑者皆然。"[23]可见《大诰》

减等普遍实施的事实。以此为前提，在一些律家编录的有关法律文书中，"《大诰》减等"被编成常用的"招
议之式"之一。[24] 

    《大诰》减等的规定本适用于死罪以下的各个刑种，但其间受到影响最大的却是流刑。笞、杖、徒刑

本身分成五等，减一等处置并不影响刑种本身的行用，而流刑的情况却有不同。《大明律》规定，"二死

三流同为一减"，即流罪三等若减一等处置，则均为徒三年。[25]这样，身犯流刑的罪犯，如果收有《大

诰》，罪减一等，则均按徒三年处置。 

    "《大诰》减等"本来是一个相对偶然的历史产物，在明代却成为传统流刑废而不用的重要契机。 

    但明代传统流刑废而不用彻底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却在洪武三十年的赎罪条例。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
年），太祖命六部、都察院等官议定赎罪事例。《实录》记载结果如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

流、迁徙者以俸赎之，三犯罪之如律。杂犯死罪者自备车牛运米输边，本身就彼为军。民有犯徒流、迁徙

者，发充递运水夫"。[26] 

    太祖对三十年的赎罪条例极为重视。在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最后定稿颁布之序中，称，"------其递年

一切榜文禁例尽行革去，今后法司只依《律》与《大诰》议罪，----杂犯死罪并徒流迁徙笞杖等刑悉照今

定赎罪条例科断。"[27]这成为明代以罚役与纳赎为主要形式的赎例发展的根据。 

    传统徒刑的实施方式，本以煎盐、炒铁为主，徒役相对劳苦。而在洪武三十年的赎刑条例中则以发充

递运水夫的方式代替了传统徒刑的实施。洪武元年，天下普设递运所，起初专司递运官物，以后逐渐增加

了诸如递发囚犯，配合驿站迎送使客等任务，其中的递运人夫以签发民夫为主，然在洪武初时，已经有发

罪犯充当的记载。递运人夫一般在本省当差，也有在邻省服役。比较煎盐炒铁，发充递运水夫的劳役负担

相对较轻，所以发充递运水夫以赎的名义出现，是以罚役形式出现的"赎"。流罪人犯基于罚役形式的赎，

以发充递运水夫的方式处置，传统流刑以流远为惩治重心的特征丧失无疑。 

    另一方面，洪武三十年的赎罪事例中，也涉及了以财物赎罪的方式，即官员或有财力的人家犯罪之

后，以输纳钱钞、粮米赎罪的方式，又可称为纳赎。洪武三十年的赎罪条例规定纳赎只适用于初犯的官

吏，但是，洪武以来，纳赎赎及普遍的徒流之罪的命令也经常发布。[28]以此为基点，永乐以后的纳赎得

到迅速的发展。普通的流罪犯人只要财力许可，均有赎免流刑的机会：纳赎与罚役一样，成为传统流刑废

而不用的主要途径。 

    在以上一般情况以外，针对部分特殊人的传统流刑从一开始就废而不用。比如一部分有专业技能的

人，如工匠乐户、钦天监天文生等，在《大明律》中就规定，如果身犯流罪，在决杖一百之外，则或留住

拘役四年或收赎，并不实发。[29]基于明代军民分籍而治的特征，军官军人的流刑在实施中也早已废弃了

传统性。《大明律?名例》"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条规定，"凡军官军人犯罪律该徒流者，各决杖一百，徒

五等，皆发二千里内卫分充军；流三等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这说明，军官军人的徒流罪名按照

《大明律》议定，实际的发落却是根据军官军人的特殊身份作了调整。高举对此有解释，他认为，"军官

免徒流者，优其前绩，亦冀其后功也。军人免徒流者，悯其劳役，亦实其行伍也。"[30]言下之意，对于

军官，这是优军的一种体现；对于军人，则有保持行伍充实的目的。因为明代实行的是军户世袭制，自从

明初军户的数目确定以后，终明一代不再改变，因此兵源是有限的，行伍的充实需要保证，军人的徒流罪

只能在军伍之内，以充军的方式科断发落。军官军人流罪的发落，与传统流刑的实施相去甚远。 

    弘治初年，大臣丘?向皇帝进呈所撰《大学衍义补》一书，其中谈及本朝流刑的实施，即称"所谓流刑率

从宽减以为徒，真用以流者，盖无几也。"[31]清修明史，关于明代的流刑，撰者也指出，明代"犯流罪

者，无不减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设而不用。"[32]对于明代传统流刑的废而不用，这是最好的概括：明代

传统流刑废而不用，主要通过"宽"、"减"的形式得以实现，"减"是指《大诰》减等，三流减等均为

徒；"宽"是指赎例，以罚役赎免，三流以发充递运水夫的徒役形式得到发落，以纳赎赎免，在交纳一定的

钱粮米谷之后，三流均可免于实施。这样的格局在洪武一朝已经基本定型，此后一直行用。 

    但值得指出的是，传统流刑的废而不用主要是在实犯流刑的领域，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死罪犯人缘坐

人口流刑的实施基本仍维持了传统的面貌。《大明律》各条文中，本犯死罪，家口（主要以妻子为主）以



流处置的仅限于《吏律》"交结近侍官员"，《刑律》"谋叛"、"杀一家三人"、"?生拆割人"等四条。嘉靖年

间为收复河套事宜，贵为内阁首辅的夏言被处以极刑，妻流广西，陕西总督曾铣以"交结近侍"律斩，"妻子

流二千里"，[33]崇祯年间守辽名将袁崇焕，以"谋叛"罪被磔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34]在本犯罪名

和缘坐事项确定之后，具体人口及流所则由地方官府核实定拟逐级上报而定。在流所的确定中，流刑三等

的距离得到遵奉。关于袁崇焕家口的流所，在广州地方转申上级的文书中有"其流徙地方，据县拟湖广沅

州、江西南康二处，以明旨二千之限相合"这样的行文，[35]显然是把"流二千里"作为确定流所的标准的。

终明一代，针对缘坐人口的流刑未见赎免、减等发落的记载，明代流刑在这一领域得到较为传统的实施。

当然，相对实犯流刑而言，这部分流刑人口少，实施的规模也小，在明代流刑中占据的地位也是次要的。 

    三 

    传统流刑的废而不用，是指流刑不以传统的流远的方式进行处置，这并不意味着流刑这一刑等的缺

失。在明代，即便是基于"宽"、"减"的原则，无论流刑是以徒代流还是以纳赎赎免，它们与原定徒刑之间

的等差依然存在：《大诰》减等，三流减一等为杖一百，徒三年，而徒刑五等以《大诰》减等，也依次递

减，如徒三年，杖一百有《大诰》减一等，即减为杖九十，徒二年半等。若是以罚役的形式赎免，在服役

的时间上也有不同的规定。徒五等，一般按照所徒年限服役，若罪在流三等，发充递运水夫的时间一般为

四年。[36]以纳赎赎免也一样。例如永乐初年，因北平军饷不继，定罪犯输米赎罪之议，"除十恶、人

命、强盗及笞罪不赎外，其杂犯死罪赎米六十石，流罪三等，俱四十石，徒罪一年十石，一年半十三石，

二年十六石，二年半二十石，三年二十五石。"[37]此后，运砖、输银等规定多有议定，流罪赎免数量不

等，但类似上述流罪与徒罪之间的等差还是明显地存在。也就是说，《大诰》减等也好，以罚役或纳赎的

方式赎免也好，流刑这一处于死刑与徒刑之间的等级一直没有消失。弘治《问刑条例》，将包括流刑在内

的明代五刑制的变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如下："凡军民诸色人役及舍余审有力者，与文武官吏、监生、生

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俱令运炭、运灰、运

砖、纳料、纳米等项赎罪。若官吏人等例该革去职役，与军民人役审无力者，笞杖罪的决，徒流杂犯死罪

各做工、摆站、哨?、发充仪从，情重者，煎盐、炒铁，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照徒年限。"[38] 

    通过"以徒代流"与纳赎的方式，《大明律》中的一部分流罪得到惩治。 

    但是，《大明律》部分流罪的落实并不等于流刑问题的解决。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所谓降死一等

重罪，已远非《大明律》中的流罪所能概括的了。《大明律》在洪武一朝几次修订，朱元璋以此为后世立

法，要求子孙后代不得擅改。然时事变化，在洪武以后，《大明律》的不足已经十分明显：情轻律重，律

重情轻，旧时代的罪行不能删除，新出现的罪行不能包纳。就降死一等罪而言，除了部分流罪罪行仍重，

还可以保留在降死一等罪的范围，其余的流罪在轻重程度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部分流罪罪行见轻，可入

徒甚至可以入杖，也有部分见重，可入死刑；而很多在《大明律》中原不在流刑一等的罪行，因为时势的

变化，进入了降死一等的重罪范畴，其中包括原定为徒或甚而笞杖的罪行，或原定为死刑的罪行。这些成

为明代事实上的降死一等重罪。《大明律》中的一部分流罪得到惩治与这些事实上的降死一等重罪得到有

效惩治显然是有区别的。 

    流刑本以有效惩治降死一等重罪为目标。从明初以来，真犯死罪者均要按律处死。而降死一等的流

刑，在"宽"、"减"的名义下，若以徒代流，最高徒役年限为四年，徒役的形式以发充递运水夫为主。至于

纳赎，成化后期，巡抚苏、松等处官员上奏，指出该处粮长、大户、书手等作弊害民，习以为常。究其原

因，则"此等之徒，轻视官法，以为问罪监追，不过杂犯死罪、徒流罪名，但折纳米稻而已。"[39]这样，

在惩治力度上，需要按律处决的真犯死罪与降死一等的流罪之间的差距明显加大，即死刑与生刑之间的惩

治差距加大。反映在刑制的方面，尽管五刑制的名目仍然存在，但实际行用中的五刑制，除了笞杖刑与死

刑，只有徒刑。明人叶良佩概括其间产生的问题是："------由杖徒一转而入大辟，嫌于太疏"。[40]传统流

刑的实施固然不能有效惩治降死一等的重罪，明代废传统流刑而不用，但调整后的流刑显然仍不能承担有

效惩治降死一等重罪的任务。 

    如何有效惩治上述事实上的降死一等重罪，成为明代流刑带来的真正问题，本应由流刑达到的惩治目

标如何实现成为明代司法的重要课题。口外为民与充军，这五刑以外的惩治方式，正是适应了这样的司法

需要而在明代得到了行用与发展。因为由杖徒一转而入大辟，嫌于太疏，"则定议著为徙边、戍边、永戍

之令，不与同中国。"[41] 

    "口外为民"与洪武时期的"家迁化外"、永乐时期的"发北京为民"显然有着渊源的关系。但作为一种惩治

方式的名称开始使用，大致在天顺初年，[42]此后直至明末都在有效行用之中。对于"口外为民"的"口
外"，有关法规一直未有明确的解释，但明代有记载的"口外为民"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北直隶的隆庆州与保安

州。[43]隆庆州与保安州均位于北边内长城之外，狭义地说，"口外"可能就是指北边内长城的各关口之

外。口外为民罪犯中个别罪重的，或从隆庆、保安二州逃亡的，也被发往辽东的安乐、自在二州。[44]。 



    口外为民的惩治力度相对较强。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生活的环境从内地至边方，或从边方至极边，条

件自然更为艰苦；对于文职官员而言，口外为民则重革职为民一等。嘉靖年间，时任锦衣卫经历的沈炼因

上书弹劾严嵩，而被"谪佃保安"。[45]小说描写，沈炼"即时收拾行李，带领妻子，雇着一辆车儿，出了国

门，望保安进发。----那保安州属宣府（小说此处有误，保安州属北直隶），是个边远地方，不比内地繁

华。异乡风景，举目凄凉"，[46]幸好沈炼弹劾严嵩，名声在外，"先生当田保安，仓卒寄妻子广柳车，未

有舍，而州人贾某者傍睨先生曰，公非上书请诛严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先生，先生始有家

矣。"[47]一般口外为民者的情况由此可以想见。口外为民的罪犯，一般要拘当房家小起发随住；除了朝

廷大赦天下，明令可以放回以外，口外为民的罪犯原则上要终老当地。 

    充军，即将罪犯发充军役。在明初，充军为军官军人特设的特征比较明显，但非军籍人也不绝对被排

除在惩治范围之外。就其惩治程度而言，明初《大明律》规定，军官军人犯徒流罪者，以充军代替，充军

已经被认定与五刑制中徒流刑的地位相当，具有重刑的特征。军官在充军以后，官职处于被剥夺状态，一

般也要南北调卫，以示惩戒；军人充军，除了杖一百，也同样根据所在地南北易置于边方卫所，而且承担

更为艰苦的兵役。原则上，军官军人若无军功，充军也都有终身的特征。惩治力度是比较强的。 

    对于非军籍人而言，充军重刑的特征更为明显。文职官吏首先被剥夺官职。其次，军犯多被放远。

《大明律》和《诸司职掌》都有关于边远充军具体地面的规定。[48]两者虽然在具体的发充地面上有一定

的出入，但定卫基本上贯彻的都是就远与就边的原则，军犯就远发配或甚而南北易置，即以长江为界，南

方军犯发北方卫所，北方军犯发南方卫所，发充地都属南北边地。嘉靖年间，新的定卫规则基本确立。即

以罪之轻重权地之近远，边卫可以本省拟配，边远可以隔省拟配，极边可以再隔省拟配，如内省无边方

者，可以隔省附近边方拟配边卫，其边远、极边亦可依类递配，[49]在发遣各等中，附近充军仍只占较小

的比例。军犯远离故土，生活环境改变，水土不服。最重要的是，非军籍人的充军使罪犯从民人变成了军

人。这不仅仅是使习惯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问题。早在成化年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王衡就曾指出"况
人所畏当者莫过于军，千方百计逃避苟免"这样的事实，[50]况且罪犯充发的还是"恩军"，他们在卫所承担

的军役和劳役比一般的军人更重，受到的待遇则更差，受军官的盘剥更为严重。这种从生活方式到身份地

位的改变所达到的惩治效果是最为严厉的。还有，明初的军犯均为永远军犯，后来军犯有终身与永远的区

别，终身军犯服役终身，永远军犯，则不仅终身服役，子孙世代均要承担兵役。充军重刑的特征是显而易

见的。 

    口外为民与充军一般不可赎免，遇例也不能减等发落，这是对其惩治力度的重要保证。成化十七年

（公元1481年），法司已经明确指出，"---减等发落系一时钦恤之特恩，目前法司所问囚犯，凡遇恩例减

等，其一应该运炭、运灰、做工、摆站的决等项者，俱各与《大诰》通减二等发落，若律应仍尽本法及例

该充军、为民、立功、调卫等项，有罪虽遇例减等，仍照依律例发遣拟断。"并说明这"系是见行事例"。
[51]也就是说，常刑下的发落按《大诰》与恩例可以减等，口外为民与充军的本罪可以减等，口外为民与

充军本身则不能减等发落。至于对两者的赎免，则都比较严格地限制在老小废疾之人。尽管出于实边、足

储等实用的目的，尤其是在外患严重的嘉靖朝，赎免充军一再地成为朝廷的议题，却也一再地被坚决否

定。[52] 

    一方面，因为《大明律》始终未作修改，事实上的降死一等重罪已经包括《大明律》所定的各个刑

等；另一方面，口外为民与充军均是五刑之外的惩治方式，是为闰刑，为此，口外为民与充军以一种独特

的方式实现对降死一等重罪的有效惩治：先依《大明律》议定本罪，再按充军或口外为民条例科断发落。

本罪是《大明律》中规定的五刑制下的刑等。如弘治《问刑条例》一条规定，凡号称喇唬等项名色，生事

害民，除真犯死罪外，犯该徒罪以上，不分人多人少，若初犯一次，属军卫者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口

外为民。虽系初犯，若节次抢夺，及再犯累犯，笞罪以上者，俱发原抢夺地方，枷号一个月，照前发遣。

[53]此"徒罪"与"笞罪"即是《大明律》规定的本罪，"发边卫充军"，"发口外为民"是按例发落。所以同为

充军和口外为民，本罪各各不同。沈家本辑万历《问刑条例》中的充军条目，分别以"由杖问发者"、"由徒

问发者"、"由流问发者"、"杖徒俱问发者"、"徒流俱问发者"、徒罪以上俱问发者"、"杖徒流俱问发

者"、"笞杖徒流俱问发者"、"由斩绞问发者"、"免罪减等仍充军者"等归类，[54]可见本罪范围的广泛。 

    本罪原则上也要处断，在本罪处断之外，再定充军与口外为民，使事实上的降死一等重罪得到了有效

的惩治。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因为两京内外无籍军民人等，不务生业，三五成群，抢夺财物，打

搅仓场等现象严重，法司议定，此后，"犯该笞杖及计赃不满贯徒罪，照依常例发落"，"若再犯与犯满贯徒

罪至杂犯死罪，从重惩治，军旗舍余人等俱发边卫充军，民发口外为民。"[55]如此，才能使"凶顽知惧，

良善获安"。成化年间，因为问罪监追，"不过杂犯死罪、徒流罪名，但折纳米稻而已"，苏、松一带粮长、

大户等欺侵钱粮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予以有效惩治，定例，"今后，苏、松、常、镇等府粮长、大户、书

手，有犯侵欺钱粮者问罪，监追完日，至五百石以上，银至五百两以上，发口外为民。粮至二千石以上，

银至一千两以上者，发边远充军。其书手飞诡税粮及大户不纳秋粮各五十石以上者，亦问罪。监追完日，



发附近卫所充军。""如此，庶奸弊可革，钱粮无亏"。[56]一部分刑官与律家则从理论的高度予以说明。嘉

靖八年，时任山东按察使的顾应祥上言问刑官妄加充军之刑的弊端。他说，"谓刑以弼教，五刑尽矣。此

外复有充军事例。盖以绞斩之下有罪浮于律而徒杖不足以尽之者方坐，以此正以补律之未尽也。"[57]律
家应?的认识虽然要肤浅一些，但也说出了问题的实质，他把流刑三等废而不用的原因归结为法司不论

《大诰》有无，均予减等发落的事实，因为流刑不可用，"故有情重律轻者则立为充军之例"，"若使三流得

行，则自足以惩奸，何用后来之纷纷哉？"[58] 

    基于口外为民与充军对降死一等重罪的有效惩治，其司法地位逐渐得到承认，尤其是充军，降死一等

重刑的地位逐渐稳固。早在成书于成化时期的《律条疏议》中，律家张楷就指出"充军邻于死罪，岂可妄

加平人"。[59]弘治以后，充军降死刑一等已经成为时人的常识。当时大臣谈及此刑，无不以次死刑一等

称。例如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刑科右给事中周旋上言"详狱情"等事，有"五刑莫重于死罪，其次

莫重于充军"之论。[60]以后，各律家注律，更有明确的标注，万历间高举、王樵等注《大明律》，于

《刑律》"诬告充军及迁徙"一条，皆注曰，"充军下死罪一等，在法中为至重也。"[61] 

    充军与口外为民的同时行用，以明代军民分籍而治作为根据，本应并驾齐驱。在各《问刑条例》

中，"属有司管辖者，发口外为民；属军卫管辖者，发边卫充军"这样的条例都体现了立法者将两者并行的

初衷，但从实际的行用看来，口外为民远未能与充军匹敌。口外为民首先有适用对象上不可逾越的障碍。

因为是"口外为民"，所以它惩治的对象只能局限在文职官吏与民籍百姓。明代军人逃亡严重，军伍乏人一

直是军政的首要问题，充实军伍惟恐不暇，将军籍人发充"口外为民"显然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口外为民

的惩治相对单一，本身缺乏一定层次的区分，因此在适用的罪行上不能有更细致的量刑。而更重要的是，

尽管是发"口外"为民，究其实，口外为民与传统流刑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尤其是针对百姓而言，都以将罪

人发遣至远离乡土的地方为惩治内容，流刑的惩治力度已经逐渐见轻，口外为民显然不可能再得到长足的

发展。因此，口外为民在天顺间行用以来，尽管得到发展，其发展却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

实施的惩治方式。在惩治降死一等重罪的过程中，与充军比较，口外为民只能处于次要的、辅助的地位。 

    充军本来以军官军人为主要惩治对象，但它对降死一等重罪的有效惩治，拓展了惩治的范围，司法的

需要逐渐把囿于一隅的充军推上了普遍行用的舞台。充军逐渐摆脱了为军官军人特设的特征而逐渐成为把

军民百姓、文武官吏一体纳入惩治范围的普通惩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司法以外因素的影响。充军

具有补充军伍的实用性，将军籍人充军，本身就能维持军伍的现有实力；将非军籍人充军，则直接补充了

军伍，若是永远军犯，不仅身入军伍，户籍也由民户改为军户，军户数目增加，兵源也由此得到拓展。当

然，军民既然分籍而治，过分剥夺民户归入军户，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这方面说来，英宗初年终身军

犯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英宗即位，在即位诏中首次规定，"宣德十年

正月初十日以后，官吏人等犯罪充军者止终本身"。[62]明代终身军犯的出现及普遍化，使充军刑行用的

局限性大大地得到缓解。终身军犯改变身份的范围局限在罪犯一人，罪犯的户籍及其子孙的身份可以保持

不变。这样，在罪犯受到有效惩治，同时又实现填充国家军队的实用性之外，也保证了军民数量的大致稳

定。这使充军将军民共同纳入惩治的范围成为可能。 

    在以上诸因素的促成下，明代充军得到迅速的发展：以法规而论，《大明律》460条中，充军条目只有

46条，而至万历再修《问刑条例》，条目总数382条中，充军条例已经占到全部条例的一半，约为189
条。[63]随着充军实施的日渐规范化，充军本身也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大明律》规定的充军，只有附

近充军与边远充军二等，随着充军包容的对象和罪行日渐增加，充军区分出了更多的层次。万历本《明会

典》中，嘉靖、万历充军条[64]首先按照充军的轻重等级排列，在每一等下，再按名例及各部分类。嘉靖

条例从轻到重的充军等次列有附近充军终身、边卫充军终身、极边烟瘴边远沿海口外充军、边卫永远充军

四等。万历充军条例下则分有附近终身、边卫终身、边远终身、极边终身、边卫永远、极边永远六等。充

军发展的过程，也是其特殊性逐步弱化，受刑罚因素的影响逐步加强的过程，到弘治《问刑条例》的编

定，充军从为军官军人特设的惩治方式到普遍实施的重刑的过渡基本完成。[65] 

    [作者吴艳红，1971年生，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00732] 

    -------------------------------------------------------------------------------- 

    [1][日]?正博：《唐代流刑考》，见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法制と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3年，79-80页。 

    [2]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 

    [3]贞观年间增加了加役流，居作二年。见《新唐书》卷56《刑法》，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下同。 



    [4]《新唐书》卷56《刑法》 

    [5]《宋史》卷201《刑法三》，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6]窦仪等撰：《宋刑统》卷1，中华书局1984年版。 

    [7]日本宫崎市定也曾提出，宋代实际施行的刑罚中，刺配取代了原流刑的地位，成为降死刑一等的重

刑，但他分析其中原因时，认为这只是君主独裁制度的结果，忽视了刺配出现的法制原因及其必然性。参

见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与审判机构》，见中华书局1992年版《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八册。 

    [8]《金史》卷45《刑》，中华书局1975年版。 

    [9]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36，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10]关于元代"新流刑"的详细形成过程，可参见拙作《关于元代出军的两个问题》，《中国史研究》

1999年3期。 

    [11]《元典章》卷49《刑部》卷11，《元典章》卷20《户部》卷6，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善本丛书。 

    [12]关于流远刑在元代司法中地位的变化，可从其在法典中的地位变化显示出来。在《大元通制》和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国家的法定刑制都为传统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其中的流刑都是仿

照金代比徒而行，流远与出军都不在此刑制之内。到文宗时期修订的《经世大典》中，流刑出现此质的变

化。《经世大典》今已散佚，此引文见四部丛刊本《国朝文类》卷42，元末苏天爵摘自《经世大典?宪
典》序。另外，史界普遍认为《元史?刑法志》内容取自《经世大典?宪典》，《元史?刑法志》列举的五

刑之中，流刑下列出辽阳、湖广、迤北三类，也可以证明《经世大典?宪典》中流刑的特征。 

    [13]《大明律》卷19。本文《大明律》条文均参照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北京大学影印善本丛

书。 

    [14]《大明令?刑令》，《皇明制书》卷1，明镇江府丹徒县刻本。下同。 

    [15]《大明律》卷1。《大明律》在洪武一朝几次修订，关于此条流刑的规定，前后并未见明显的改

变。可参见黄彰健：《〈律解辩疑〉、〈大明律直解〉、及〈明律集解附例〉三书所载明律之比较研

究》，见《明清史研究论丛》卷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杨一凡：《洪武法律典籍考证》（法

律出版社1985年版）所附《大明律直解》与洪武三十年律文详细校勘表。如果说《大明令》的修订还见

匆忙，《大明律》的内容应该基于充分的考虑。 

    [16]《明太祖实录》卷136，洪武十四年三月丙戌、己丑条。本文所引《实录》均为台湾史语所校勘

本。 

    [17]以上分别参见《明太祖实录》卷97，洪武八年二月甲午；卷151，洪武十六年春正月丁卯条；卷

173，洪武十八年六月癸巳条。 

    [18]《御制大诰》"颁行大诰第七十四"。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所附诰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
版。 

    [19]唐枢：《木钟台集?法缀》，钞本。 

    [20]时人如王圻等多指出"---然至今但有减等而无加等"的事实。参见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68《刑

制》下。 

    [21]弘治初年，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吴一贯上奏，对诬告罪、说事过钱等罪名中的"《大诰》减等"问题提

出自己的看法。他对"《大诰》减等"问题本身并不关心，关心的只是其实施过程中的合理性。法司集议，

认为吴一贯关于诬告人死罪未决减等的修改意见，"有碍难行"；至于"说事过钱"的减等问题，法司则认为

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管建议合理与否，法司最后以"当《大诰》初颁之时，即以此减等"，"系干旧制，难擅

变矣"为理由，否定了吴一贯的提议，相关条目的《大诰》减等仍遵旧制。此事起码可以说明以下两个事

实，首先，在《大诰》颁行之后，《大诰》减等的命令很快得到了遵行；但在遵行之初，因为法司缺乏充



分的准备，实施中出现了一定的混乱，甚至与律文的轻重不成比例的现象。参见戴金：《皇明条法事类

纂》"附编"，第173条。 

    [22]《明孝宗实录》卷223，弘治十八年四月甲子条。 

    [23]正德《夔州府志》卷12，夔州府知府吴潜"恭题御制大诰后"。 

    [24]如明人雷梦麟作《读律琐言》，在文后所附"招议之式"中，录有一条云，"《大诰》末章云，一切

军民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每减一等。法家至今遵用，有《大诰》减等，惟死罪不减，其

杂犯死罪准徒五年及笞罪并枷号者若遇恩例减年释放、放免，须云，某有《大诰》，又与某人、某人、某

人俱遇蒙恩例------。"中国史学丛书本。 

    [25]《大明律》卷1《名例?加减罪例》 

    [26]《明太祖实录》卷253，洪武三十年五月甲寅条。 

    [27]《御制大明律序》，见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首。 

    [28]例如《明会典》卷176《五刑赎罪》载，洪武三十年，太祖曾令"罪囚运米赎罪，死罪一百石，徒

流递减。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备米三十石，徒流罪十五石，俱运赴甘州威虏地方上纳，就彼充军。" 

    [29]《大明律》卷1《名例律》"工乐户及妇人犯罪"。 

    [30]高举《明律集解附例》卷1《名例律》"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条下纂注。台湾明代史籍汇刊本，下

同。 

    [31]丘?：《大学衍义补》卷105《明流赎之意》，四库全书本。 

    [32]《明史》卷93《刑法一》，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下同。 

    [33]分别参见《明史》卷196《夏言传》，卷204《曾铣传》 

    [34]《明史》卷259《袁崇焕传》，但从下文的材料看来，《明史》所谓"流三千里"有误，应为"二千

里"。 

    [35]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详袁崇焕家产并流徙地方"，崇祯五年序刊本。 

    [36]《明太宗实录》记载，"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己未，定罪人输作之例。---流罪三等，俱役四年一百

日。"自此以后，流罪罚役的年限基本固定在四年左右。《明太宗实录》卷11，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己未

条。 

    [37]同上。 

    [38]白昂等编：弘治《问刑条例》第1条。《皇明制书》本，下同。 

    [39]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7《户部类》"守掌在官财物"。 

    [40]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4《刑部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点校本。 

    [41]同上。 

    [42]《明英宗实录》卷294，天顺二年八月己卯条记载，吏部奏，---今后有将远年之故父母诈称新丧

者，问发顺天府昌平、遵化、蓟州等州县为民。系顺天府者发口外为民。---其闻父母丧匿不举不离职役

者，---违限不回守制者俱发口外隆庆永宁等州县为民。这是《实录》中最早的对口外为民的记载。 

    [43]隆庆州领永宁县，西与保安州接界，自州治至京师一百八十里，永乐十一年设，穆宗隆庆元年改

称"延庆州"。保安州不领县，东与隆庆州接界，自州治至京师三百里。永乐年间设州。可参见李贤等编

著：《大明一统志》卷5，三秦出版社影印天顺刻本。 



    [44]安乐、自在二州也在永乐年间设置，本为安置归附的"夷人"，后来以各种原因迁发此地的汉人逐渐

增加。可参见毕恭：《辽东志》卷1《地理志》。辽海丛书本。 

    [45]《明史》卷209《沈炼传》 

    [46]明冯梦龙编《三言?喻世明言》卷40《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岳麓书社1989年版。 

    [47]沈炼：《青霞集》卷12，王元敬编《年谱》，四库全书本。 

    [48]《大明律》卷1《名例律》"徒流迁徙地方"，《兵刑工部通大职掌?刑部》，《皇明制书》卷5。 

    [49]《明世宗实录》卷360，嘉靖二十九年五月丙戌条。 

    [50]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6《兵部类》"纵放军人歇役"。 

    [51]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5《刑部类》"诈欺官私取财"。 

    [52]如《明世宗实录》卷253，嘉靖二十年九月乙酉条记载，贵州道御史周亮言边事方殷，请以充军人

犯许其纳赎以备招募。刑部予以否定，说，"军犯下死刑一等，若许赎金，恐无以示惩戒而重法守"。 

    [53]参见白昂等编《问刑条例》192条。 

    [54]沈家本：《充军考》，《沈寄?先生遗书》538-543页，中国书店1990年版。 

    [55]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4《刑部类》"白昼抢夺"。 

    [56]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7《户部类》"守掌在官财物"。 

    [57]《明世宗实录》卷，嘉靖八年九月庚戌条。 

    [58]应?《大明律释义》卷1《名例律》"加减罪例"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靖刻本。 

    [59]张楷《律条疏议》卷22《刑律》"诬告充军及迁徙"条下"谨详律意"。明成化刻本。 

    [60]《明孝宗实录》卷152，弘治十二年七月甲子条。 

    [61]分见高举《明律集解附例》卷22。王樵、王肯堂《大明律附例笺释》，万历四十年官刻本。 

    [62]《明英宗实录》卷1，宣德十年正月壬午条。 

    [63]根据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中所附例统计。 

    [64]万历本《明会典》并没有收录嘉靖、万历朝全部的问刑条例。以万历朝论，其中收录的主要是万

历《问刑条例》中属于万历朝新定的，或作修改的条目，与弘治或嘉靖《问刑条例》相同的条目基本没有

收录。可参见《明会典》卷175《罪名三?充军》 

    [65]在弘治《问刑条例》中，明初充军为军官军人特设的特征还有残留，类似"属军卫者发充军，属有

司者发口外为民"的同罪异罚现象，据沈家本统计还有13条。（参见沈家本《充军考》）但在弘治《问刑

条例》中，还有一类军民"同罪异罚"，即同罪之下，"属军卫者发边卫，属有司者发附近，俱充军"，笔者

统计，这样的条例在《问刑条例》中约有15条。如果说前此13条的设定还带有明初军民异籍的特征，还

体现了充军与军官军人之间特殊的关系，后15条更多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军民因为所处的环境不

同，在充军这一刑罚面前，起点不同，发同等程度的充军，其惩治效果其实是有区别的，民人发附近充军

显然比军人发附近充军的惩治力度要强，因此，在一般的罪行中，显然需要区别罪犯的身份特征，以求惩

治的合理。沈家本仅据前13条军民的同罪异罚提出，弘治时期，充军仍具有为军官军人特设的特征。显然

有失偏颇。此外，以上两类军民的区分也只限于一般的重罪，如果罪行更重，这种区别就会不作考虑，常

常不分军民，一概发边卫充军。如越诉诬告，如果本人赴京或至巡抚等官处，奏告叛逆等项机密重事不

实，并全诬十人以上，则属军卫者，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口外为民。若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或扛帮



赴京，或至巡抚等官处奏告，奏告叛逆等项机密重事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则俱问发边卫充军。如同区

分首从，初犯与累犯，在一般重罪中会予以区分，在更为重大的罪行中，则不再区别。若持沈家本的观

点，显然也难以解释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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